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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上海知能医学模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昆港公路1288号3幢1层、2层A区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穿戴式战教技能模拟训练组合模块 商标 医博YIBO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3年10月07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技术白皮书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年10月18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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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功能介绍 /

1．硅胶材料制作，包扎固定搬运技术，气道

开通与维持，穿刺技术等功能，穿戴式组件

贴合真实使用，仿真度更高，便于操作培训。

2．穿戴式血气胸组件可进行气胸穿刺处置培

训。

3．穿戴式腹腔穿刺组件可进行腹腔穿刺处

置。

4．穿戴式导尿组件可进行膀胱穿刺、导尿训

练、可以导出模拟尿液。

5．穿戴式环甲膜穿刺组件可进行环甲膜穿

刺、切开及通气训练。

6．产品可穿戴于真人或假人，皮肤仿真。

7．可配合特效工具模拟血腥残酷的效果。

8．可模拟真实的上下肢爆炸伤、离断伤。

9．包含未离断上下肢各1套，材料安全。

10．配合出血装置可用于止血、包扎训练。

11．单独使用可用于辅助截肢、磨骨训练。
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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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